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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以及公司承诺及履行

情况的公告 

 

 

 

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【2013】55 号公告《上市公司监

管指引第 4 号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

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、天津证监局“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实际控

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相关工作的通

知”要求， 公司对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联方、收购人以及公司的

承诺及履行情况进行了认真梳理，现就尚未履行完毕的承诺事项披露

如下：   

    一、公司控股股东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《招股说明书》，

对避免同业竞争和规范关联交易做出承诺： 

根据公司控股股东——天津液压机械（集团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：液压集团）签署的《放弃竞争和利益冲突的承诺书》 ，液压集

团及其所有全资、控股企业今后将不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与本

公司相同、雷同或交叉之相竞争的任何业务活动；液压集团在与本公

司的任何交易中，将遵循公平、诚信的原则，以市场公认的合理价格

和条件进行；液压集团不得要求或接受本公司给予任何优于在一项公

平交易中的第三者给予的利益。 

履行情况：此承诺长期有效，截止目前，上述承诺方严格履行了

相关承诺。 

二、公司 2012 年 8 月 31 日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

过《未来三年（2012-2014 年度）股东回报规划》： 

    1、利润分配形式：公司采用现金、股票、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

特别提示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

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股利。在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公司可以进

行中期利润分配。  

2、现金分红比例：除特殊情况外，在现金流满足公司正常生产

经营和未来发展，公司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况下，应

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；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

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%。  

上述特殊情况是指：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的对外投资、收购资产

或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的累计支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的 30%。 

具体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8 月 1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

年（2012-2014 年度）股东回报规划》。 

截止目前，公司严格履行了相关承诺。上述承诺事项及履行情况

均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4 号—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、股东、关

联方、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》（证监会公告【2013】55 号）

的要求，不存在超期未履行承诺的情形。 

特此公告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二月十五日 


